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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市监法〔2021〕32号 

 

 

 

各科（室）、执法大队、各市场监督管理所： 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轻微违法违规经

营行为免罚清单（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 

2021 年 6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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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长宁区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持续深化国际

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2021年行动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深化长宁区市场

监管领域包容审慎监管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，不断优化更具国

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相关规定，结合长宁

实际，制定本清单。 

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

行政处罚： 

一、违反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，食品

经营者未建立临近保质期食品管理制度，未将临近保质期的食品

集中存放、陈列、出售，并作出醒目提示，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； 

二、违反《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四项，

经营者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，没有造成

实际危害后果，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； 

三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二条，使用

非法定计量单位（属出版物的除外），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； 

四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

第四款，公司未按规定将其设立分公司情况备案的，且属于首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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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发现的； 

五、违反《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，未将营

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的，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； 

六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，被

许可人使用他人注册商标，未在许可使用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

名称和商品产地，且属于首次被发现的； 

七、违反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条例》第十二条第一款，检验检

测机构未在经营场所、官方网站、网络交易平台经营活动主页面

的醒目位置，公示其取得的资质许可证书、认可证书，且属首次

被发现的； 

八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四十五条第

二款，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在半个月内未按规定开展定期维护保

养工作，并在到期后三日内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

且属首次被发现的。 

其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不予行政处罚情形的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不予

行政处罚。 

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市场轻微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市场

监管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批评教育、指

导约谈等措施，促进市场主体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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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2021年 6月 21日印发   


